
5,192

1,858

1,735

124

133

4

4

1,137

59

136

        －

2

2,883

915

1,019

91

55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716

13

74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727

271

226

11

29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47

8

35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,582

672

490

22

49

4

4

274

38

27

        －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248,815,504

88,206,489

75,912,147

9,029,065

4,462,430

356,315

13,500

61,865,518

3,686,844

5,244,927

    －

38,269

151,869,904

49,264,953

46,925,715

4,203,654

2,850,411

    －

    －

44,254,085

961,969

3,409,117

    －

    －

52,091,321

24,997,342

12,634,092

1,122,439

742,466

    －

    －

10,828,786

296,591

1,469,605

    －

    －

41,747,881

13,377,754

15,267,300

3,576,524

720,581

52,353

13,500

6,319,629

2,122,846

259,125

    －

38,269

605,680

    －

    －

    －

    －

303,962

    －

    －

301,718

    －

    －

    －

2,500,718

566,440

1,085,040

126,448

148,972

    －

    －

463,018

3,720

107,080

    －

    －

總    計

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公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自願投保者

本月無細項計0件    0元。

中華民國111年 5月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
3.本表包含一次給付及年金給付；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，本表含原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。

註：1.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，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，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。

5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國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，「自願投保者」係指依本法第9條、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者。

中華民國111年 7月14日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失蹤給付(註3) 醫療給付(註4)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
編製

4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總計與細項加總或有不合；


